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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

雖我國於 2023 年為強化海纜保護進行一系列的修法，但《電信管理法》第 72 條僅能處罰發生在

我國領海內的破壞行為，對於「領海外」破壞海纜的行為，因欠缺「域外效力」規定，存在追訴漏洞。

即便透過《刑法》以「結果地」來擴張解釋勉強納入，仍因多纜備援或未遂等情形而難以適用，導致司

法裁判不確定性。實際案例如 2023 年馬祖斷纜事件與 2025 年宏泰 58 貨輪斷纜案，均暴露現行法律

有所不足。 

本白皮書參考《刑法》中跨境詐欺、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、《資恐防制法》等已有「域外處罰」的

法例，建議修正《電信管理法》，明確賦予破壞海纜罪的域外效力。具體建議包括：在第 72 條增訂

「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條之罪者，亦適用之」；刪除「意圖危害國安或社會安定」的主觀條款，以

降低舉證難度；並新增義務沒收、第三人沒收規定，確保破壞工具如船舶或機械可被沒收處置。 

海底電纜是國家安全的數位生命線，在地緣政治與灰色衝突風險升高下，我國亟需透過修法堵住法

律漏洞，確保無論破壞行為發生在何處、行為人國籍為何，皆能依法追訴，以強化海纜保護能力，維護

國安韌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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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安風險辨識與風險分析  

2023 年 6 月，我國因應兩條台馬海纜連續被破壞致通訊中斷事件，修正包含《電信管理法》在內

的22部關鍵基礎設施相關法典。其中，《電信管理法》第72條明文處罰（實體）破壞我國海纜行為，

但欠缺刑法域外效力規定。因此，若在我國 12 海浬領海外（包含 24 海浬領海毗連區、經濟海域內）

破壞海纜的行為，雖然達成相同破壞效果，但無法依現行《電信管理法》第 72 條第 1 項處罰，存在追

訴漏洞，無法有效保護我國海纜安全。 

說明如下： 

首先，刑罰規定若未例外擴張者，其效力範圍僅及於我國領域──領陸、領空及（12 海浬之）領海

（《刑法》第 3條）；例外情形，例如最輕本刑 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有條件納入我國刑法效力範圍

（《刑法》第 7 條、第 8 條）。 

其次，現行《電信管理法》第 72 條，因欠缺領域外效力的特別規定，故回歸上開刑法判斷；系爭

第 72 條在第 2 項「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」的加重情形，因法定最輕本刑 3 年以上，故領海外

破壞海纜仍屬我國刑法效力範圍；但是，一來在第 1項基本情形，破壞我國海纜不在我國處罰範圍，背

離修法目的；二來第 2 項加重情形，主觀意圖徒增舉證困難，實務上難以適用（如宏泰 58 貨輪斷纜案

件）。 

再者，就已實際發生的破壞我國海纜的事例言，如引發上開修法的 2023 年初馬祖斷纜事件，兩次

斷纜「行為地」皆不在我國領海內；將來灰色衝突的斷纜事件地點，也可能在領海外。目前，司法實務

上僅能透過對「結果地」（《刑法》第 4條）的擴張解釋，將領域外破壞我國海纜行為，解釋為於我國

領域內犯罪，納入我國刑法處罰範圍；然而，例如在多條備援纜線以及犯罪未遂等諸多情形，未必有明

顯可觀察的「結果」可言（如通訊中斷），滋生司法裁判結果的不確定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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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似法例參考 

 加重詐欺（跨境電信詐騙案件） 

《刑法》第 5 條：「本法於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各罪者，適用之：……十一、第三百三

十九條之四之加重詐欺罪。」（本條基於世界法原則或保護原則，共列出 11 款領域外之犯罪類型，

皆適用我國刑法） 

2016年 11月修正理由：「跨境電信詐騙案件的新興犯罪造成民眾財產鉅大損害與危害國家形

象等情形，為維護本國之國際形象，並對於該類跨境加重詐欺案件，賦予我國司法機關有優先的刑

事管轄權，以符合民眾對司法之期待，暨提升司法形象，爰將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加重詐欺罪納

入中華民國刑法第五條國外犯罪之適用。」 

 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 

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第 44 條：「本法於中華民國領域外犯本法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四條之罪

適用之。」 

說明：本條明確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人口販運罪者，無論行為人國籍為何，皆適用本法

處罰。這是基於世界法原則及保護原則而來，因為人口販運被視為嚴重侵害基本人權的國際性犯

罪。 

 《資恐防制法》 

《資恐防制法》第 11 條第 3 項：「第八條或第九條之罪，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

犯罪者，適用之。」 

因應策略的政策建議 

A. 增訂《電信管理法》實體破壞海纜之領域外效力規定 

（1） 參照國際法原則與我國實際需求，以及前述類似法例，應明確擴大刑法適用範圍，確保對領

海外破壞海纜的行為具備充足的法律追訴能力。亦即，應在《電信管理法》中明確增訂其刑

罰規定的領域外效力條款，以涵蓋所有在我國領海外破壞我國海纜的行為，無論行為人國籍

為何，亦不論其意圖是否為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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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建議在《電信管理法》第 72 條之 2 增訂以下條文：「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兩條之罪者

（即《電信管理法》第 72 條及第 72 條之 1），亦適用之。」 

（3） 此舉將明確擴張我國刑法對《電信管理法》第 72 條基本罪行的效力範圍，使其不再受限於

《刑法》第 7 條、第 8 條最輕本刑 3 年以上及行為地有處罰等限制，確保無論破壞行為發生

在領海、毗連區、專屬經濟區或公海，只要危害到我國海纜，皆能依法追訴、處罰。同時，

這也將涵蓋境外駭客攻擊我國海纜關鍵基礎設施，危害其功能正常運作的情形。此修法將解

決目前《電信管理法》第 72 條第 1 項在領海外無法處罰的漏洞，實現對我國海纜的全面法

律保護。 

B. 一併修正《電信管理法》實體破壞海纜之其他規定 

（1） 刪除主觀意圖條款。同法第72條第2項「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」的所謂加重情形，

不當增加舉證困難。如 2025 年 2 月勾斷台澎 3 號海纜的宏泰 58 貨輪，縱使現場查獲且破

壞軌跡明顯，於同年 6 月第一審宣判時，亦未論處第 2 項加重情形。 

（2） 增訂義務沒收及第三人沒收規定。比照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》第 18 條規

定，於《電信管理法》第 72 條增列：「供犯罪用之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，不問屬於犯罪行

為人與否，沒收之；其經判決沒收確定者，得視個案情節需要拍賣或變賣，或專案報准依下

列方式之一處置之：一、無償留供公用。二、廢棄。三、為其他適當之處置。」 

C. 結語 

在當前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下，海底電纜不僅是通訊基礎設施，更是國家安全的數位生命線。

我國面臨領海外（包含 24 海浬、經濟海域內）破壞海纜的潛在風險日益增高，現行法律在追訴這

類犯行上存在明顯漏洞，可能讓惡意行為者逍遙法外。 

本次政策建議旨在透過修訂《電信管理法》，明確擴大其刑罰規定的領域外效力，確保對所有

破壞我國海纜的行為都能依法追訴，無論其發生在何處、行為人國籍為何，從而堵塞法律漏洞，強

化國家對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能力。這項改革關乎臺灣在地緣政治競爭與灰色衝突中的生存韌性，

刻不容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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